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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中壢區榮安自辦市地重劃區查估宣導說明會 

會議紀錄 

壹、時間：114年6月4日（二）上午10時00分 

貳、地點：桃園市中壢區榮安十三街176號之1（中壢中正福德宮） 

參、主持人：張水田理事長 

肆、出列席單位代表：（詳如簽到簿） 

伍、主席致詞：略 

陸、報告事項：（詳如會議簡報） 

柒、綜合討論： 

  本重劃範圍內現況雖無合法建築物，但其仍可以按地上物查估規定予以

補償；重劃完成後之重建相關需求，非屬市地重劃程序內應辦理事項，重劃

會仍有請專業單位初步評估福德宮廟宇重建規劃，提供福德宮及信眾能有初

步構想，以利重劃能依程序推動執行，另土地分配雖以市地重劃程序而言為

較後期階段作業，惟通案大多數土地所有權人皆相當關心且擔心，故重劃會

有仍先提供方案作為可能參考。 

一、社團法人桃園市正福德緣發展協進會前理事長呂紹味： 

1.福德宮於都市計畫發布前就已興建存在，且評估重建補償金額太低，

假設如配合市地重劃拆遷重建，不應僅維持現階段水準，希望是整體

品質能有所提升，以自身參訪評估過程，重建費用仍需約3倍以上金

額。 

2.福德宮持有土地面積約301坪應分配回來，分配遷移位置內部已有初

步共識可行，如依重劃程序分配完，還需以其他周邊土地做為補償，

希望能以福德宮方便就近使用為主，否則補償之周邊土地難以與廟宇

做連結利用，則尚難同意。 

3.重劃區外西側及北側周邊道路，重劃完成後如未開通，依所提供方案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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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來進出皆受到阻礙，如辦宗教信仰活動，大型車輛基本上無法通

行。 

重劃會回覆說明： 

1.有關查估補償金額，以實際查估作業後為準，重劃會盡力給予優渥補

償數額，另違建部分認定仍依查估及建管相關法令規定為主，如確實

為違建亦仍可有補償。 

2.現階段提供之方案皆作為參考，實際仍以協商完成方案及土地分配公

告成果為主，相關土地補償則為土地所有權人間協商行為，非屬重劃

程序所需內容。 

3.重劃區外周邊道路非屬重劃範圍內工程設施，現況雖已可通行銜接使

用，但重劃會基於完善周邊建設及降低重劃工程施工作業時帶來影響

之立場，盡力將未開闢道路能更符合都市計畫道路用地規定使用。 

二、社團法人桃園市正福德緣發展協進會理事長林清南： 

1.福德宮已存在已久，公司在確認擬進行市地重劃開發前，應已評估過

整合情況，所以現階段才需要開多次協調會議。 

2.參考其他開發案件，周邊公共設施應該皆須完成，以利開發完成後該

區域機能可正常使用。 

3.重劃會辦理會議，協進會及福德宮皆未參加及同意，且未能解決意見，

但重劃程序仍可接續進行，故才提出行政訴訟。 

重劃會回覆說明： 

1.謝謝主委指教，重劃會盡力協調。。 

2.本重劃區僅含有商業區、人行步道用地及公兒用地。區內公設用地部

分，依規定提送桃園市政府審議，另重劃會基於完善周邊建設及降低

重劃工程施工作業時帶來影響之立場，盡力將未開闢道路能更符合都

市計畫道路用地規定使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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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有關歷次會議，皆以全部土地所有權人雙掛號郵寄發函出，出席及同

意比例皆依規定執行並經桃園市政府備查，重劃會難以強制全部土地

所有權人皆須出席及同意。 

三、中壢區中正福德宮管理委員會委員徐忠進： 

1.福德宮持有土地面積約301坪，佔重劃總面積21％，而市地重劃同意

比例為90％，以目前協調情形福德宮沒有同意，原則上本案是不可行

的，不應該繼續執行。 

2.在條件尚未談妥的狀況下，講查估補償什麼的可能太早，而且本案為

自辦非公辦，廟宇如配合重建，應該要只能更好更多不能更少。 

重劃會回覆說明： 

1.參考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法，籌備會成立為土地所有權人

30％同意、其餘會員大會權責相關事項則為50%同意，故相關程序皆

以此比例執行。 

2.有關地上物查估補償階段，皆依市地重劃相關規定依序執行，前一階

段完成才可往後作業，故前已歷經籌備會、重劃會、重劃範圍等等程

序，並召開會員大會、理監事會及市政府審議等會議，並經審查通過

或備查，才辦理至現階段程序。 

四、中壢區中正里里長王財德： 

1.目前協商重點需著重於廟宇重建方式，重劃程序及執行部分應不再討

論。 

重劃會回覆說明： 

謝謝里長指教，重劃會盡力協調。 

五、中壢區黃崇真市議員服務處主任張輔民： 

1.依今日表述情形，廟宇目前應為早期既存違建。 

2.建議重劃會與協進會能再協商，雙方各退一小步，對於重建補償金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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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抓一平衡點。 

3.如後續有需要，服務處可以邀集桃園市政府來進行說明。 

重劃會回覆說明： 

謝謝主任指教，重劃會盡力協調。 

 

  另除重劃區地上物查估補償作業外之相關議題，仍涉及周邊一般民眾權

益，並經多數土地所有權人表示如有公家單位作答覆，民眾較能有認同感，

建請桃園市政府皆能派員出席相關會議。 



5 
 

附件：會議現場照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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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簽到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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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會議簡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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